
五、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流程图

申请部门提出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请示

国资处审核

分管国有

资产工作

校领导审

批（单项价

值 25 万元

以下，批量

价值 100 万

元以下的资

产，原值）。

发布招租公告

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审核

招租，确定承租单位，签订承租合同。

合同执行（包括租金、水电费的缴纳检查等）

校国资委

主任审批
（ 单 项 价

值 25-50 万

元，批量价

值 100-300
万 元 的 资

产，原值）。

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（按上级文件规定需备案或审批的项目）

校办公会

审批（单项

价值 50 万

元以上，批

量价值 300
万元以上的

资 产 ， 原

值）。

校党委会
审批（单项

价值100万
元以上，批

量 价 值

1000 万 元

以 上 的 资

产，原值）。


